[bookmark: _GoBack]“川慈青云·助力成长计划”申请审批表
   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学生姓名
	
	性别
	
	贴照片处（1寸）

	出生日期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民族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
电话
	
	

	所在学校
	

	

	就读专业
及班级
	
	辅导员姓名及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与学生关系
	职业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家庭情况
简述
	






	校教育（发展）基金会初审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
         （公章）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 月    日

	省慈善联合总会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

时间：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表格由申请人（即受助学生）本人填写，一式两份，需贴上学生本人一寸免冠照（附件资料仅需一份）；
2.附件：
（1） 学生本人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复印件；
（2） 学生本人承诺书（签字按手印）；
（3）其他：低保家庭，则提供低保证复印件或低保账户近三月银行流水截图；残疾家庭，则提供残疾证复印件。以低保证、残疾证作为附件资料的申报学生，所提供的证件需是本人或是学生的家庭成员（另需提供户口簿有常住人口信息页复印件，反映与学生的关系）。
附件
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（学生姓名）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，学号              ，就读于 XX    学校 XX   院（系）XX   专业。本人就申请“川慈青云·助力成长计划”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相关附件资料，全部真实、准确，并且未经伪造、篡改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。如发现我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资料有不实之处，我自愿退还已领取的所有资助金并承担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；
2.本人承诺获得“川慈青云·助力成长计划”资助后，按要求接受项目管理及年度考核；
3.本人承诺在校期间将积极参与由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、学校或其他单位组织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。
4.本人知情并同意将姓名、学校等基本信息用于受助信息公开公示。

承诺人（签字按手印）：    
日期：     
